关于报送2017年度社会科学研究职务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各有关部门（单位）：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17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字〔2017〕115号）精神，现将报送2017年度社会科学研究职务资格评审材料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评审范围及有关政策
（一）申报评审范围
1、凡在我省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与用人单位确定了人员劳动（聘用）关系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在城市、农村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但无工作单位的人员，均可按规定的标准条件申报评审相应的职称。城市无工作单位的专业技术从业者和农村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由其所在街道社区、村委会或乡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所推荐申报，逐级审核上报。
2、在我省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各地颁发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可按规定参加职称评审。公务员（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得申报评审职称。
（二）有关政策
1、事业单位“双肩挑”人员申报职称，应提供按照《关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兼职审批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发〔2008〕71号）规定办理的审批手续。
2、专业技术人员因工作岗位调整需要改系列（专业）申报评审与原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同层级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应在现聘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一年以上，经考核符合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条件的方可推荐申报。未按规定取得相应系列（专业）资格的，不得申报评审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3、非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交流聘用到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须在现工作岗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一年以上，经考核符合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条件的，方可申报评审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4、破格申报的，按照《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标准条件（试行）》（鲁人社规〔2016〕4号）相关规定执行。
6、博士后研究人员职称评审，按照我省贯彻国办发〔2015〕87号文件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有关规定执行。
7、中央驻鲁单位和外省委托我省评审高级职称的，须经中央人事主管部门或外省省级职称管理部门同意后提交委托函并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审核同意后方可申报。
二、评审条件、材料申报要求
（一）评审条件
1、2017年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职务资格评审标准条件按照《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标准条件（试行）》（鲁人社规〔2016〕4号）执行。
2、按照《关于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社发〔2016〕29号）精神，申报人员的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成绩不作为评审的必要条件，获得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成绩可按相关文件规定登记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学分）。
3、继续教育条件按照《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和相关政策规定执行，申报评审时需提供任现职以来（最多5年）的继续教育证明材料。
（二）材料申报要求
评审材料申报包含网上申报和纸质材料申报。
1、网上申报要求：
（1）2017年度社会科学研究职务资格申报评审工作使用山东省人事人才管理信息系统（网络版），申报人员登录http://124.128.251.110:8185/,实名注册后进行相关信息填报。
（2）申报人进行网上填报时必须使用本人身份证号注册，请认真核对姓名、身份证号，牢记用户名和密码。
（3）呈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山东社会科学院申请社会科学研究系列的申报路径，并要求下级单位依次向上级申请申报路径。
（4）填报《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时，请按照《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标准条件（试行）》（鲁人社规〔2016〕4号）规定的6类科研成果顺序及件数要求，并在成果前注明“论文类”“著作类”“课题类”“获奖类”“转摘类”“应用决策类”依次填写，无相应成果的不用填写，但总数不超过6件，其他成果可在工作业绩中体现。
2、纸质材料要求：
（1）《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一式4份(A3纸型，系统自动生成，双面打印，原件)，另复印20份；
（2）代表性著作、论文等成果及奖励证书原件；
（3）评审依据学历、学位证书原件；
（4）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单位公布聘任的文件或聘书原件；
    （5）任现职以来参加继续教育的证书和相关证明材料（近5年，原件及复印件）；
（6）任现职以来各年度考核结果和任期届满考核结果复印件；
（7）反映本人任现职以来专业技术水平、能力、业绩的业务工作总结1份；
（8）《“六公开”监督卡》1份；
（9）破格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根据《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标准条件（试行）》（鲁人社规〔2016〕4号）规定，提供相应申报材料。
（10）改系列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指同级别的），须呈报《改系列申报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表》一式4份，原《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或《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原件(或经单位人事部门审核、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的复印件)1份，并报送反映其工作变动后业务水平、业绩情况等证明材料；
（11）委托评审的，由相应的人事主管部门出具委托评审函；
（12）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兼职人员，须提供《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兼职审批表》原件。
三、严格程序规定，认真组织审核推荐
2017年度社会科学研究职务资格评审继续实行个人申报、民主评议推荐、单位审查、主管部门审核的申报推荐办法。
（一）落实个人诚信承诺制度
 
专业技术人员填写《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时，由本人在承诺人处签字。
（二）单位审核
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实效性，做好申报前公示工作，按要求填写单位推荐意见并签名盖章。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应及时退回并向申报人说明原因。
（三）主管部门、呈报部门审核
单位主管部门、呈报部门要认真履行审查、审核职责，严格把关。申报材料确实无异议的，在相应意见栏中签署明确意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连同其他申报材料由呈报部门按规定时间报送到指定地点。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或违反委托评审程序报送的申报材料，评委会将按原报送渠道退回，并请用人单位书面告知申报人。
呈报部门在报送材料时，请将申报人员上报的《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4份）、加盖单位公章的《申报人员花名册》（由系统生成1份）、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奖励证书、科研成果等原件及《“六公开”监督卡》等所有材料装入统一的文件袋内，论文等成果应在期刊目录上作出标记，并将相应页码折页，以便查阅。
四、其他事项
（一）严肃工作纪律
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人员、直接责任人及其有关部门（单位）相关责任人员，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12号）、《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令第18号）、《关于处理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中违反政策纪律问题的暂行规定》（鲁人职〔1994〕9号）及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二）材料报送时间、地点
各呈报单位请在2017年9月15日至9月30日期间，将评审材料上传，纸质材料报送山东社会科学院，如有其他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报送地址：济南市舜耕路56号行政办公楼210室
联系人：刘文武
联系电话：0531- 82704527
 
 
                                    山东社会科学院
[bookmark: _GoBack]                             2017年7月23日

